                       警察人家之  枪     缘 

            夏桂林

   我的童年是在边远偏僻的山村度过的。古老的黄土屋，高高的木门槛，特别是祖父为我儿时筹建的“枪械库”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。

在那个一个鸡蛋卖五分钱的年月，因为生活拮据，我常常站在乡间供销社玩具柜台前呆望着不肯离去，为奢望一把玩具手枪而哭鼻子。忽一日，粗通木匠活的祖父将做木桶圆底剩下的边角料，略略加工，涂上墨水，做成一支木质玩具手枪，枪把上系一旧红布。当时，我一蹦三尺高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打那以后，祖父常为我做些刀、枪、剑、戈之类的木玩具。我为此感到很满足。父亲、母亲出工劳作，每天忙到黑。在上学之前，这些木制玩具成了我的伙伴，枪不离身，刀不离手，当了“孩子王”。我常常将木枪刀剑“武装”村里的小伙伴，逐人分发“武器”，然后编成“红军”和“白军”，持枪攻打山头，口里高呼“冲呀”、“杀呀”。每次“战斗”自然是“红军”大获全胜。做完游戏，逐一收回“武器”，楼梯下便成了“枪械库”。玩具枪伴我度过了有趣的童年。
后来，我在“学军、学农、学工”的年代进入小学读书，加入了“红小兵”，学校要求每个“红小兵”有一支“红缨枪”。祖父连夜为我赶制，松明火光映照着他那苍老的身影，砍、削、刨、磨。我扛着祖父赶制的“红樱枪”上学、军训，甚是神气。到了初中，按学校要求，将“红樱枪”换成木制步枪，祖父整整又忙乎了一天，用上等檀木为我加工出一支“三八式”步枪，刷上桐油，油光锃亮，与真枪一般大小，相当逼真，居然被校方展览，我好不得意。
似乎是木制枪戈培养了我的阳刚之气，崇尚军人，我长大真的扛起了钢枪。19岁那年，一个冬日的早晨，我将曾经给我带来了无穷乐趣的玩具枪束之高阁，一身戒装告别了山村，告别了背已微驼的祖父和家人乡亲，踏上了南国从戎的征程。

在新兵连，当我将半自动手枪挂在胸前，骤然从心里萌生出一种神圣的庄严。祖父飞鸿传书鼓励我握紧枪杆当个好兵。多少次野营拉练，多少个夜晚值班站岗，我终于没有辜负祖父的期望，十年军旅生涯，一次次获立功授奖，祖父接到立功喜报，欢喜得老泪纵横。 
      解甲归来后，西南边陲的战火硝烟已经消散，但壮士从戎的记忆依旧。20多年过去了，祖父90高龄仍精神矍铄。我脱下“国防绿”，又穿上“橄榄装”，告别军旅，只是岗位的转换，我又加入了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公安队伍。现在我的儿子也到了玩木枪的年龄，每次出差，我总是不忘儿子交给我的“购枪”任务，以至形成了第二代“枪械库”：有“54”式、“64”式、“太空激光“式，···五花八门，比我小时侯风光多了。只是小儿不知珍惜，买得多，坏得也快。我却是牢记着祖父的叮咛：上级配发的“64”式真家伙千万要管好用好，人在枪在,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它。(发表于修水报)
